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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1]第 ZA02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提出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收悉。根据贵所提出的相关问题，

本会计师事务所本着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进行了逐项回复，具体回复内容如下： 

 

问题 1 

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进度的匹配性；

（2）报告期内终止或调减金额的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终止日及之后的收入确认和实际收

款情况；（3）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补充信息披露情况】 

（一）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进度的匹配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五、主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之“（十九）收入”补充披露如下： 

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即各阶段的合同结算价款的金额、比例的确定，系综合考虑公司

在该合同各业务阶段的工作量投入量、客户认可的成果价值量，并经双方协商、谈判议定，

代表了客户对该阶段工作成果对应的产出价值的认可，并明确载于合同条款，真实反映了相

应的履约进度。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进度匹配，具体分析如下：1、双方对工作量进度

和价值的认可达成一致，并按此形成计划的履约进度，进一步形成阶段性付款义务，最终表

现在合同上是计划履约进度下的付款进度，双方是匹配的；2、实际执行中，履约进度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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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认可后、客户开始履行该履约进度下的付款义务并形成相匹配的付款进度；3、客户实际

付款速度受到自身资金安排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并不因此影响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进

度的匹配性。 

（二）报告期内终止或调减金额的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终止日及之后的收入确认和实

际收款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一、经营成果分析”

之“（一）利润表项目的逐项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终止项目共计 5项，调减金额项目共计 7项，具体情况如下： 

（1）因客户开发计划变更，终止项目共计 5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终止时间 

终止前

累计收

入确认

金额（含

税） 

终止时根

据已完成

的工作量

结算，确

认的收入

（含税） 

终止时

累计收

入确认

金额

（含

税） 

截止终

止日的

实际履

约进度 

合同约定及实际履约情况 

1 

佛山市国际青年

荟大厦项目建设

工程设计咨询合

同 

2018年 6月 70.47  -     70.47  

规划建

筑方案

完成 

1、合同约定：截止规划建筑方案阶段，累

计结算金额为 70.47 万元；已开始工作的，

工作量不足一半按一半结算，超过一半按全

部结算。 

2、执行情况：终止时，已完成规划建筑方

案，根据合同约定，累计应结算金额为 70.47

万元。同时，后续工作未再开展。 

2 
奥科·国际建设

工程设计合同 
2020年 4月 212.16  13.26  225.42  

建筑单

体初步

设计部

分完成 

1、合同约定：截止建筑单体方案深化阶段，

累计结算金额为 212.16 万元；已开始工作

的，工作量不足一半按一半结算，超过一半

按全部结算。 

2、执行情况：终止时，已完成建筑单体方

案深化，根据合同约定，累计应结算金额为

212.16 万元。同时，完成后一阶段建筑单

体初步设计阶段 15%工作量，经与客户协商，

按照实际工作量 15%结算 88.40（该阶段款

项）*15%=13.26 万元。 

3 
昆明云纺 A1-3、

A1-6 、 A2-1 、
2018年 8月 -    25.00   25.00  

概念规

划阶段

1、合同约定：截止概念规划阶段，累计结

算金额为 50 万元；已开始工作的，按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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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终止时间 

终止前

累计收

入确认

金额（含

税） 

终止时根

据已完成

的工作量

结算，确

认的收入

（含税） 

终止时

累计收

入确认

金额

（含

税） 

截止终

止日的

实际履

约进度 

合同约定及实际履约情况 

A2-2 、 A2-3 、

A2-4、A3-1、A3-2

地块概念规划设

计合同 

部分完

成 

际工作量结算。 

2、执行情况：终止时，已完成概念规划阶

段 50%的工作量，根据合同约定，结算金额

为 25 万元。 

4 

赤峰八家片区西

区 C05-02 地块

项目建设工程设

计合同 

2018年 8月 146.57  -    146.57  

建筑专

业初步

设计阶

段部分

完成  

1、合同约定：截止方案报规阶段，累计结

算金额为 123.78 万元；已开始工作的，工

作量不足一半按一半结算，超过一半按全部

结算。 

2、执行情况：终止时，已完成方案报规阶

段，根据合同约定，累计应结算金额为

123.78 万元。同时，完成后一阶段建筑专

业初步设计阶段 50%工作量，结算 51.58（该

阶段款项）*50%=22.79 万元。以上共计

146.57 万元。 

5 

赤峰八家片区西

区 C03-04 地块

项目建设工程设

计合同 

2018年 8月 141.38  -    141.38  

建筑专

业初步

设计阶

段部分

完成  

1、合同约定：截止方案报规阶段，累计结

算金额为 117.02 万元；已开始工作的，工

作量不足一半按一半结算，超过一半按全部

结算。 

2、执行情况：终止时，已完成方案报规阶

段，根据合同约定，累计应结算金额为

117.02 万元。同时，完成后一阶段建筑专

业初步设计阶段 50%工作量，结算 48.76（该

阶段款项）*50%=24.38 万元。以上共计

141.38 万元。 

 合计    608.84   

截止合同终止日，上述合同累计确认收入及应收款项金额（含税）608.84万元，截止目

前，累计回款 608.84万元，回款率 100%。 

合同终止日之后，该等合同不存在收入确认和实际收款的情况。 

（2）调减金额项目共计 7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调减时间 

调减前累计

收入确认金

调减时根据

已完成的工

调减时累

计收入确

截止调减

日的实际

合同约定情况、调整原因、实际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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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含税） 作量结算，

确认的收入

（含税） 

认金额

（含税） 

履约进度 

1 

绿地香港盛泽 B

户型样板房（95

户型）软装设计采

购布置合同 

2018年 7月 - 28.25 28.25 
软装交付

完成  

合同约定价款为 30.98 万元，实际执

行中，双方根据项目执行效果，协商

调整结算价款为 28.25 万元。 

2 

甘肃秦安县郑川

村旅游地产项目

一期建设工程设

计合同（房屋建筑

工程） 

2018年 7月 1,138.07  - 1,138.07 

公区室内

设计硬装

方案完成  

1、合同约定：设计单价为 55 元/平米，

原定建筑面积 38.6 万方，因项目用地

规划条件调整，实际设计面积为

21.78 万方，对应合同价款调减为

1,197.966 万元。截止公区室内设计

硬装方案阶段，累计结算金额为

1,138.07 万元；已开始工作的，工作

量不足一半按一半结算，超过一半按

全部结算。 

2、执行情况：调减时，实际设计面积

为 21.78 万方，已完成公区室内设计

硬装方案阶段，根据合同约定，累计

应结算金额为 1,138.07 万元。同时，

后续阶段尚未开展。 

3 

合肥高新区

KD4-1 地块项目

建筑设计（方案）

服务合同 

2018 年 11

月 
500.40  - 500.40  

扩初设计

部分完成 

1、合同约定：原定合同价款 750万元，

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实际执行中，

对于地下车库部分的设计工作，发行

人仅完成方案设计、未进行随后的扩

初深化设计，因此，根据实际工作量，

调减合同价款至 630.30 万元。 

2、执行情况：调减时，已完成除地下

车库部分的扩初设计、施工图配合等

工作，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工作量，

累计结算金额为 500.40 万元。 

4 

昆明市呈贡 B 地

块项目建设工程

设计咨询合同 

2018 年 12

月 
24.00  - 24.00  

概念方案

深化完

成，项目

结算  

1、合同约定：截止概念方案深化阶段，

累计结算金额 24.00 万元。因甲方后

续开发计划变更，后续设计工作不再

执行，相应调减合同金额。 

2、执行情况：调减时，已完成概念方

案深化阶段，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工

作量，累计结算金额为 24.00万元。 

5 

重庆市开州项目

概念规划设计合

同 

2018年 9月 - 17.20 17.20 

概念规划

完成，项

目结算  

1、合同约定：原定合同价款 43万元，

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实际执行中，

因甲方调整项目定位，对公司部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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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设计内容不再执行，进而调

减合同金额。 

2、执行情况：调减时，已完成概念规

划阶段，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工作量，

累计结算金额为 17.20 万元。 

6 
恒大水世界建筑

概念设计合同 
2019年 1月 96.95  49.86  146.81 

概念方案

完成，项

目结算  

1、合同约定：原定合同价款 277万元，

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截止概念方案

阶段，累计结算金额 146.81 万元。双

方协商，对于后续设计工作不再执行，

调减相应合同金额。 

2、执行情况：调减时，已完成概念方

案阶段，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工作量，

累计结算金额为 146.81 万元。 

7 

江门市新会骏凯

豪庭 08 地块项目

建设工程设计咨

询合同 

2020年 6月 422.45  - 422.45 
施工图阶

段完成  

1、合同约定：原定合同价款 1,084.55

万元，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实际执

行中，设计范围和面积由原先的一期、

二期调减为一期，进而调整合同价款。 

2、执行情况：调减时，已完成一期施

工图阶段，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工作

量，累计结算金额为 422.45 万元。 

    合计 2,277.18   

截止合同调减日，上述合同累计确认收入及应收款项金额（含税）2,277.18万元，截止

目前，累计回款 2,229.82万元，回款率 97.92%，回款情况较好。 

合同终止日之后，仅“合肥高新区 KD4-1地块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服务合同”确认收

入及应收款项金额（含税）66.87万元，截止目前，累计回款 66.87万元，回款率 100%。 

 

上述终止、调减合同，终止、调减事项对变更日前已确认的收入无影响，原因为：上述

终止、调减事项，是对发行人尚未完成的工作进行终止、调减，或是在项目结算阶段对当期

已完成工作量对应的应确认而尚未确认的收入进行确认。对于终止或调减事项前已确认的收

入，已经客户出具的确认文件认可，该等收入确认具有合理依据，不会因合同终止、调减而

受到影响。 

（三）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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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资产质量分析”

之“（二）各项主要资产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1、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情况 

根据行业惯例及合同约定，客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确认公司提交的工作成果且收到相

应结算金额的发票后付款。公司一般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信用期。报告期

各期末，公司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507.51万元、584.20万元、3,609.20和

6,570.74万元，占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比例分别为13.25%、5.99%、17.00%和26.68%。 

A、2019年、2020年以来，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分析 

2019年、2020年以来，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为：第一，2018年、2019

年，发行人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的基数相对较低，应收款结构情况优于同行业公司。2018

年、2019年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占比仅为5.99%、17.00%，而同行业可比公司杰恩设计、筑

博设计、华阳国际、山鼎设计、尤安设计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占比普遍在30%-40%之间，发

行人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占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因而以2018年、2019年为基础计算的

2018年至2019年、2019年至2020年6月末的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的增幅较大；第二，报告期

内，随着发行人下游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持续趋紧、监管

趋严、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以及2020年受疫情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生产经营受一定影响，

复工复产时间较晚、内部资金付款审批有所放缓，使得发行人销售回款进一步放缓，使得期

末应收账款增幅较快、账龄结构拉长，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占比逐步趋近于行业普遍水平；

第三，2020年6月末，公司一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占比为26.68%，而同行业上市公司占比均高

于40%，公司一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占比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账龄结构较好。 

B、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的期后回收情况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等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金额 6,570.74  3,609.20  584.20  507.51  

期后回款金额 2,244.21  1,794.35  246.59  1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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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比例 34.15% 49.72% 42.21% 30.84% 

由于公开渠道无法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数据，因此选择同行业可比

设计公司（在审企业）的逾期应收账款（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比例数据进行比较，

具体如下： 

可比公司名称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尤安设计（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 
6.12% 20.52% 54.86% 75.63% 

徐辉设计（截止 2020年 11 月 30

日） 
29.31% 42.77% 72.94% 78.48% 

山水比德（截止 2020年 8月 30日） 19.32% 52.12% 68.65% 75.71% 

霍普股份 34.15% 49.72% 42.21% 30.84%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第一，2019年末、2020年6月末，发行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期

后回款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期后回款情况符合行业情况；第二，2017

年末、2018年末，发行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率相对较低，主要原因为：2017年末、

2018年末，发行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绝对金额较小，仅为507.51万元、584.20万元，占比仅

为5.99%、17.00%，而同行业可比公司杰恩设计、筑博设计、华阳国际、山鼎设计、尤安设计

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款占比普遍在30%-40%之间，相比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发行人账龄一年以

上的应收款金额及占比较低，因而受个别客户回款情况的影响较大。当期末账面对南京天华

百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市群力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这两家客户的单笔应收

账款较大，分别为196.69万元、101.30万元，该等应收账款账龄已在三年以上，单笔金额较

大，且期后一直未能收回，使得2017年末、2018年末发行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收率

较低。因此，整体来看，发行人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的期后回收情况符合行业情况以

及实际经营情况。 

2、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截止 2020年底，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24,626.67 21,235.39 9,752.41 3,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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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回款金额 7,565.51 13,919.93 7,511.02 3,219.73 

期后回款占应收账款余额比 30.72% 65.55% 77.02% 84.03% 

注：回款统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由于公开渠道无法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数据，因此选择同行业可比

设计公司（在审企业）的期后回款比例数据进行比较，具体如下： 

比较对象情况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尤安设计（截止 2020 年 8 月 25

日） 
11.65% 28.84% 64.06% 78.33% 

徐辉设计（截止 2020年 11 月

30 日） 
29.31% 42.77% 72.94% 78.48% 

山水比德（截止 2020 年 8 月 30

日） 
19.32% 52.12% 68.65% 75.71% 

霍普股份（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 
30.72% 65.55% 77.02% 84.03%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公

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符合行业情况。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发行人会计政策、合同资料等，对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

进度的匹配性进行了分析； 

2、查阅了报告期内终止或调减金额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终止日及之后的收入确认

和实际收款情况； 

3、查阅了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账龄情况，结合合同条款对逾期情况进行了分析，查

阅了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 

（二）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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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履约进度相匹配； 

2、发行人报告期内终止或调减金额的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终止日及之后的收入确认和

实际收款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相关数据真实、准确； 

3、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相关数据真实、

准确。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符合行业情况与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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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0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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